-2 W iF
%‘FF 'Fl
75 4

v}rﬁ&

i S I
A

# ot
TrEa NI A

GERR

GERR

ERHFI ARREFRL

1138 B 2 #3503 54358

¥E T IR iE I8 gk
2 kE EfF
Ea'«]ﬁwa.' ERERFRFF AN

AnS)
2]
ok
-l

e

R
e
‘B
Pl
o
o=
0
=\
P

%

|

% 5
FirE
CFTREE ERFRFG AP
SR



v}é&

SRR
FE A
TR R
SRR
fg&

% E_ I A

SRR
FE A

F TN IR A

[F: Akt

M /i R T A F R

L ow o5 W = {
VERIER FRERR AP
FTE‘L‘}IIE‘
LR 5
EaBEAFLNT LD
E N G f’T)sl)VP\éP

i.g-.-;“* 2 — 7
Aﬁm%ﬁﬁ&Qﬁﬁéﬂ
t 59
;ﬁﬁx@ﬁ%&@;ﬁé“
SRR
Vo EFRKNG NP
¥



mE A TE o+
i P = H
G o s 1

RIS
e
L]Jq;al A
L4 B op

3
‘\ N
4

# €U
Egﬁ A f«; ;

4 Rt E
"o EFERFG?
LI i

B it

e
£ S LT
P

She
—r\
a_.
N
i
o=
9
=t
P
‘\ N
e

P
i
m



IR F AR R R RE R AP T

PR
B A iAo A TR L L A 2 RS RE O TP IR AR
?}é‘_ﬂg%i:ﬁ’gﬂi’%’?"* 1]
Bt iR A0 23

_i KEl«;F!J o

-v-‘\\
N
y

TR H B R

=N 3 ‘;?'—f’gf—ﬂﬂz y -

N

o
=R

~

i*
i A 3 k2 iEire &
FRGRT LA H N RTIINY AR FaEAc F
H 0 Fa ZHARFERES AN L A R A
WS TR Itk p e 2 2R EHE L LR

I

(Q,

5]
s

Fy LAty | SN SR E R
ER - Y N ER S L E N |
Bz 4 AR @i 2 i p

ER S T

K AR 60 % 6465 8 1T B4 $ 6452 1% 197 5 2%
AR Yy REERY % Bl s R 04021 % 138 % 23 >
$62i K2 AU P Y o

At 1124 B L F % 1355048 2B 4
(2mAEE -2 Bt TR RERA B YRR
FEfEGEFTSR (TR) L1007 s £ & B4 p A
RABAEPEIEREH > R LPIEER AR (7
) 112#10% B g B m 4 > p 11221279 30 P A= i % B
RERERG A WO EE O R ET R T Bl g1 TR
poFEl0prAz: T E2pF > B0 518,300~ 0 ¥ E TG

£mA



:m@ﬁyzzmamrzrﬁmﬁaqxukmam%\ﬂﬁm&
FHGRi»s A @112#12729p ¥ HE - F 5112200694
3FLk ~ EE B~ PR R L ﬂUﬁ@%?
P?%wk>a%f~%ﬂ*% FH ERfRMAEFRT A
E~@%k$“§&~%&*www#&ﬁwﬁ’{ﬂwﬁ»
&4 oz 1218, 300 e 3t Ae E AT B4 2, 200~ & 3420, 500
S S i

R A B A TR A A TR L 2
SRR L2 AP R TEP 2
E LT > A FHL000~ - FARFHT AINE 0 R
Hy{2 2 k2 igde 430 2 gy 77

i

CVE B - ERT A o Ao R LR EF
%E’%*Q%%5£%i%@ﬁ*iéf%ﬁo*%ﬁ
CtkE BRSO £ R R RN £, 10
07 ZLAPRFEFE RPLEFRL S FRT > EF

AP TR L 2 RAEPF 0 R EARRTE S 2R -
St g B A ARFRILIAAHERAKET 0 F
13,170~ 5 ~ Bt MR E & 7 L 25519, 248~
MIIT4# R B 2es oMd R B2 (g2 E 119,24
A e ¥R 2P MAERGIEN4E],100~ >
ﬁii%%ﬁ%’94m$¢i41ﬁﬂﬁﬁouF%ﬁ
Lo rders BN s e mARtE o E L TR R B
: iﬂuﬁﬂvﬁkfﬁﬁ i
F'w 2N & o FeAer 11,000~ g
7 N =
w

~

iy

> =R fﬁ_ }gj /.. o
‘z;\.‘aﬁb (4
(—_),f‘:ﬁ: ’ %;%4 A

R e Rl i
RN S IS R Y i R R N



Fag o EEERL B PRE{L DRI
*

70 5 RAFEGFO20 52 H R A AR L A EE 230
Femmdw o HAERRB Ao R 2] o
T oGhetid s Bap ity AR o R {2 R g
BT mAERTZEED > B A R
i%ﬁﬁ%éﬁﬁﬁﬁﬁﬁkﬁiéfW eSS I R
2 AHEEAE SARERP ,T*&‘%L&fﬁﬁé_ﬂ T
£

L2 o L 4 5N "-J"{" jZ‘ﬁ&/F 35 ﬁ'/? i
Flo A E 2B 2 g2 EAR O I A g flE 2
TETOAERELERT A LI RTELL T F I
FTArd v o
Ao Ao R PRAF T B EZ 10PN o nF R AP 2
FRFRINER DHEMFEHT1,0007 -
P = E B 114 ¥ I g 31 2
AEHR T DEERY

E 018 6& 5728 > 20 E 2 15p F 0¥
A RREH FARE G | FHTH A
] j» & 604746 23. 32% 233
PR3 221321 8. 54% 89
ERNIY S 294762 11.37% 114
o ATEL(T 65072 2.01% 20
5 B85 326795 12. 60% 126
R 114489 4. 42% 44
3 47 36683 1. 41% 14
AR 4T 66872 2. 58% 26
R 45310 1. 75% 18
=/ 33876 1. 31% 13
F

"
St
mi



e 11416

0. 44%

313728

12.10%

121

=4 “ F
(73 317730 12. 25% 123
ATk (7 4 123714 4.77% 48

16390

6

2,592,904 | & B 1

1,000

0. 36%

il

72,000

A L

LT TS
BRI T A D

R E AR IRAE b2 7 R % 26
FREBBESL - PRLREBEHAELTE - i
&L PHLAPH S o (2
PGS AR AR

P

A
l';h'av

2IAT 0 d B

2 R 2 AR

BF L A2 FA o AR AER
EANT RS i
—\lﬁgﬁﬁﬁﬁ%ZJﬁﬁﬁﬁo
S FELIHEA SRR BE
2P EEABAEZ S N KR o
e~ A ELEBEHERZAS o
T~ 2 FERFAAD - FRBEE
%iﬁﬁ%&w@o

2~ EEF R EE N RS
S A ERFERE S (AR L
A EEEHARE ¥ 2 EARR 2
4 ~&F 1 R0 2 ke p o
LB EARAFIZFTE o
4_‘£9@§?iﬂﬁﬂo

1

r>hirzED 0 /KX T A2

o

=
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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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43號
聲請人即債  賴孟琳即賴瑋琳
務人                




代理人      李承書律師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行正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代  理  人  陳映均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葉佐炫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相對人即債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正欽/送達代收人黃佩琪




相對人即債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張兆順  
代  理  人  羅建興  


相對人即債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胡家綺  


相對人即債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對人即債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良






相對人即債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對人即債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對人即債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對人即債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代  理  人  鄭穎聰  


相對人即債  創鉅有限合夥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又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㈡、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另按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4條之1第1項第2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135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又查，聲請人名下並無恆產，僅有中國人壽保險解約金新台幣（下同）1,100元；再查，聲請人自陳其原本在神農朝食早餐店任職，然神農朝食早餐店於民國（下同）112年10月間倒閉而離職，自112年12月30日起於佳登廚大師烤鴨崇蘭店任職，以時薪計算薪資，聲請人的工作時間自上午10時起至下午2時止，每月薪資18,300元，另每月有租屋補助2,200元，以上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2月29日中壽客一字第1122006943號函、佳登廚大師烤鴨崇蘭店雇主出具的在執證明書、薪資袋所列收入表所示、所得資料清單暨國稅局財產歸屬資料清單、保險同業公會函、聲請人陳報狀在卷可稽，是以債務人每月收入應以18,300元加計租屋補助2,200元共計20,500元，做為計算其還款能力基礎。
三、再查，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每期清償1,000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聲請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又聲請人除每月固定收入外，名下僅有中國人壽保險解約金1,100元，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遠高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
    ㈡支出方面，聲請人主張需與3名手足分擔父親扶養費，每月3,170元；又聲請人陳報其每月個人生活費19,248元，以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之1點2倍即每月19,248元亦屬合理。另其所有之中國人壽保險解約金1,100元，與更生方案相同，分成72期在更生方案中履行。以上債務人的收入扣除其支出，已無餘額，惟其表示願盡最大的誠意履行更生方案，撙節支出以清償債權人之債權，願包括上開分期履行之人壽保險解約金，提起每月1,000元的更生方案，清償債權人，本院認為應屬合理。
    ㈢綜上，聲請人已將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上開個人生活費與健保費後，剩餘金額逾五分之四用於清償，是上開方案已傾其目前所餘之所有，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務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聲請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聲請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附表：更生方案
		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於每月15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國泰世華

		604746

		 23.32%

		     233



		 中國信託

		    221321

		    8.54%

		      85



		 玉山銀行

		    294762

		   11.37%

		     114



		 台新銀行

		    65072

		    2.51%

		      25



		 星展銀行

		    326795

		   12.60%

		     126



		 兆豐銀行

		    114489

		    4.42%

		      44



		 華南銀行

		    36683

		    1.41%

		      14



		 永豐銀行

		    66872

		    2.58%

		      26



		 台灣樂天

		    45310

		    1.75%

		      18



		二十一世紀資融

		    33876

		    1.31%

		      13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

		    11416

		    0.44%

		       4



		 合迪公司

		    313728

		   12.10%

		     121



		 裕融公司

		    317730

		   12.25%

		     123



		 新光行銷

		    123714

		    4.77%

		      48



		 創鉅合夥

		    16390

		    0.63%

		       6



		債權總額

		   2,592,904

		每期清償總額

		     1,000



		清償成數

		0.36%

		 還款總額

		72,000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惟匯款前聲請人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非金融機構，如資產公司，仍需聲請人自行聯繫履行方式）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43號

聲請人即債  賴孟琳即賴瑋琳

務人                





代理人      李承書律師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行正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代  理  人  陳映均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葉佐炫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相對人即債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正欽/送達代收人黃佩琪





相對人即債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張兆順  

代  理  人  羅建興  



相對人即債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胡家綺  



相對人即債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對人即債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良







相對人即債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對人即債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對人即債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對人即債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代  理  人  鄭穎聰  



相對人即債  創鉅有限合夥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又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㈡、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

    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

    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另按法院為認可

    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

    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4條之1第1項第2款、第

    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135號裁定開始

    更生程序在案。又查，聲請人名下並無恆產，僅有中國人壽

    保險解約金新台幣（下同）1,100元；再查，聲請人自陳其

    原本在神農朝食早餐店任職，然神農朝食早餐店於民國（下

    同）112年10月間倒閉而離職，自112年12月30日起於佳登廚

    大師烤鴨崇蘭店任職，以時薪計算薪資，聲請人的工作時間

    自上午10時起至下午2時止，每月薪資18,300元，另每月有

    租屋補助2,200元，以上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中國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2月29日中壽客一字第112200694

    3號函、佳登廚大師烤鴨崇蘭店雇主出具的在執證明書、薪

    資袋所列收入表所示、所得資料清單暨國稅局財產歸屬資料

    清單、保險同業公會函、聲請人陳報狀在卷可稽，是以債務

    人每月收入應以18,300元加計租屋補助2,200元共計20,500

    元，做為計算其還款能力基礎。

三、再查，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

    人收受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月1期，6

    年共計72期，每期清償1,000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

    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聲請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

      餘額，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又聲請

      人除每月固定收入外，名下僅有中國人壽保險解約金1,10

      0元，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遠高於

      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

    ㈡支出方面，聲請人主張需與3名手足分擔父親扶養費，每月

      3,170元；又聲請人陳報其每月個人生活費19,248元，以1

      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之1點2倍即每月19,248元

      亦屬合理。另其所有之中國人壽保險解約金1,100元，與

      更生方案相同，分成72期在更生方案中履行。以上債務人

      的收入扣除其支出，已無餘額，惟其表示願盡最大的誠意

      履行更生方案，撙節支出以清償債權人之債權，願包括上

      開分期履行之人壽保險解約金，提起每月1,000元的更生

      方案，清償債權人，本院認為應屬合理。

    ㈢綜上，聲請人已將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上開個人生活費與

      健保費後，剩餘金額逾五分之四用於清償，是上開方案已

      傾其目前所餘之所有，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

      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

    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

    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

    ，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

    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

    ，且無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

    法目的，在於保障債務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

    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聲請人之財產收入狀況

    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

    亦能重建聲請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

    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

    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附表：更生方案

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於每月15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國泰世華 604746  23.32%      233  中國信託     221321     8.54%       85  玉山銀行     294762    11.37%      114  台新銀行     65072     2.51%       25  星展銀行     326795    12.60%      126  兆豐銀行     114489     4.42%       44  華南銀行     36683     1.41%       14  永豐銀行     66872     2.58%       26  台灣樂天     45310     1.75%       18 二十一世紀資融     33876     1.31%       13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     11416     0.44%        4  合迪公司     313728    12.10%      121  裕融公司     317730    12.25%      123  新光行銷     123714     4.77%       48  創鉅合夥     16390     0.63%        6 債權總額    2,592,904 每期清償總額      1,000 清償成數 0.36%  還款總額 72,000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惟匯款前聲請人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非金融機構，如資產公司，仍需聲請人自行聯繫履行方式）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43號
聲請人即債  賴孟琳即賴瑋琳
務人                




代理人      李承書律師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行正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代  理  人  陳映均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葉佐炫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相對人即債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正欽/送達代收人黃佩琪




相對人即債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張兆順  
代  理  人  羅建興  


相對人即債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胡家綺  


相對人即債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對人即債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良






相對人即債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對人即債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對人即債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對人即債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代  理  人  鄭穎聰  


相對人即債  創鉅有限合夥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又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㈡、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另按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4條之1第1項第2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135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又查，聲請人名下並無恆產，僅有中國人壽保險解約金新台幣（下同）1,100元；再查，聲請人自陳其原本在神農朝食早餐店任職，然神農朝食早餐店於民國（下同）112年10月間倒閉而離職，自112年12月30日起於佳登廚大師烤鴨崇蘭店任職，以時薪計算薪資，聲請人的工作時間自上午10時起至下午2時止，每月薪資18,300元，另每月有租屋補助2,200元，以上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2月29日中壽客一字第1122006943號函、佳登廚大師烤鴨崇蘭店雇主出具的在執證明書、薪資袋所列收入表所示、所得資料清單暨國稅局財產歸屬資料清單、保險同業公會函、聲請人陳報狀在卷可稽，是以債務人每月收入應以18,300元加計租屋補助2,200元共計20,500元，做為計算其還款能力基礎。
三、再查，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每期清償1,000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聲請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又聲請人除每月固定收入外，名下僅有中國人壽保險解約金1,100元，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遠高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
    ㈡支出方面，聲請人主張需與3名手足分擔父親扶養費，每月3,170元；又聲請人陳報其每月個人生活費19,248元，以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之1點2倍即每月19,248元亦屬合理。另其所有之中國人壽保險解約金1,100元，與更生方案相同，分成72期在更生方案中履行。以上債務人的收入扣除其支出，已無餘額，惟其表示願盡最大的誠意履行更生方案，撙節支出以清償債權人之債權，願包括上開分期履行之人壽保險解約金，提起每月1,000元的更生方案，清償債權人，本院認為應屬合理。
    ㈢綜上，聲請人已將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上開個人生活費與健保費後，剩餘金額逾五分之四用於清償，是上開方案已傾其目前所餘之所有，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務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聲請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聲請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附表：更生方案
		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於每月15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國泰世華

		604746

		 23.32%

		     233



		 中國信託

		    221321

		    8.54%

		      85



		 玉山銀行

		    294762

		   11.37%

		     114



		 台新銀行

		    65072

		    2.51%

		      25



		 星展銀行

		    326795

		   12.60%

		     126



		 兆豐銀行

		    114489

		    4.42%

		      44



		 華南銀行

		    36683

		    1.41%

		      14



		 永豐銀行

		    66872

		    2.58%

		      26



		 台灣樂天

		    45310

		    1.75%

		      18



		二十一世紀資融

		    33876

		    1.31%

		      13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

		    11416

		    0.44%

		       4



		 合迪公司

		    313728

		   12.10%

		     121



		 裕融公司

		    317730

		   12.25%

		     123



		 新光行銷

		    123714

		    4.77%

		      48



		 創鉅合夥

		    16390

		    0.63%

		       6



		債權總額

		   2,592,904

		每期清償總額

		     1,000



		清償成數

		0.36%

		 還款總額

		72,000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惟匯款前聲請人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非金融機構，如資產公司，仍需聲請人自行聯繫履行方式）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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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43號

聲請人即債  賴孟琳即賴瑋琳

務人                





代理人      李承書律師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行正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代  理  人  陳映均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葉佐炫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相對人即債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正欽/送達代收人黃佩琪





相對人即債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張兆順  

代  理  人  羅建興  



相對人即債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胡家綺  



相對人即債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對人即債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良







相對人即債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對人即債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對人即債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對人即債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代  理  人  鄭穎聰  



相對人即債  創鉅有限合夥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又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㈡、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另按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4條之1第1項第2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135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又查，聲請人名下並無恆產，僅有中國人壽保險解約金新台幣（下同）1,100元；再查，聲請人自陳其原本在神農朝食早餐店任職，然神農朝食早餐店於民國（下同）112年10月間倒閉而離職，自112年12月30日起於佳登廚大師烤鴨崇蘭店任職，以時薪計算薪資，聲請人的工作時間自上午10時起至下午2時止，每月薪資18,300元，另每月有租屋補助2,200元，以上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2月29日中壽客一字第1122006943號函、佳登廚大師烤鴨崇蘭店雇主出具的在執證明書、薪資袋所列收入表所示、所得資料清單暨國稅局財產歸屬資料清單、保險同業公會函、聲請人陳報狀在卷可稽，是以債務人每月收入應以18,300元加計租屋補助2,200元共計20,500元，做為計算其還款能力基礎。

三、再查，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每期清償1,000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聲請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又聲請人除每月固定收入外，名下僅有中國人壽保險解約金1,100元，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遠高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

    ㈡支出方面，聲請人主張需與3名手足分擔父親扶養費，每月3,170元；又聲請人陳報其每月個人生活費19,248元，以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之1點2倍即每月19,248元亦屬合理。另其所有之中國人壽保險解約金1,100元，與更生方案相同，分成72期在更生方案中履行。以上債務人的收入扣除其支出，已無餘額，惟其表示願盡最大的誠意履行更生方案，撙節支出以清償債權人之債權，願包括上開分期履行之人壽保險解約金，提起每月1,000元的更生方案，清償債權人，本院認為應屬合理。

    ㈢綜上，聲請人已將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上開個人生活費與健保費後，剩餘金額逾五分之四用於清償，是上開方案已傾其目前所餘之所有，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務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聲請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聲請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附表：更生方案

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於每月15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國泰世華 604746  23.32%      233  中國信託     221321     8.54%       85  玉山銀行     294762    11.37%      114  台新銀行     65072     2.51%       25  星展銀行     326795    12.60%      126  兆豐銀行     114489     4.42%       44  華南銀行     36683     1.41%       14  永豐銀行     66872     2.58%       26  台灣樂天     45310     1.75%       18 二十一世紀資融     33876     1.31%       13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     11416     0.44%        4  合迪公司     313728    12.10%      121  裕融公司     317730    12.25%      123  新光行銷     123714     4.77%       48  創鉅合夥     16390     0.63%        6 債權總額    2,592,904 每期清償總額      1,000 清償成數 0.36%  還款總額 72,000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惟匯款前聲請人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非金融機構，如資產公司，仍需聲請人自行聯繫履行方式）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